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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6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6051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(财

税〔2006〕107号 2006年11月1日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

决定））（国发[2005135号）有关要求，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

，现对企业支付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实习生报酬有关所

得税政策问题明确如下： 一、凡与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

签订三年以上期限合作协议的企业，支付给学生实习期间的

报酬，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。具体征管办法

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。 对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实习

生取得的符合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报酬，企业应代扣代

缴其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